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桂林市农（自）用船舶安全管理办法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了加强我市农（自）用船舶安全管理，维护水上

安全秩序和社会稳定，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根据《中华

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内河交通安全管理条

例》《广西壮族自治区水路运输管理条例》《广西壮族自治区安全

生产委员会办公室关于进一步规范全区农（自）用船舶安全管理

工作的通知》（桂安委办〔2019〕89号）等相关法律法规和文件

规定，结合我市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在我市行政区域水域内航行、停泊及

作业的农（自）用船舶安全管理有关活动。

第三条 本办法所称农（自）用船舶，是指村（居）民专门

用于农业生产、日常生活交通的非营运性机动和非机动船舶、排

筏，不包括渔业船舶、住家船（艇）。

第四条 农（自）用船舶安全管理按照“安全第一、预防为

主、综合治理”的指导思想，坚持“总量控制、立足必须、确保

安全”的管理原则，实行依法规范管理。

第二章 安全管理职责

第五条 县（市、区）人民政府应当根据本办法要求，结合

辖区实际情况出台农（自）用船舶管理实施细则，明确船舶主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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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吨位、主机功率、用途、可航行水域等方面内容。

农（自）用船舶的安全管理实行属地管理原则，由乡镇人民

政府（街道办事处）负责。

第六条 县（市、区）人民政府应当将农（自）用船舶安全

管理经费纳入本级财政预算，保障农（自）用船舶日常安全管理、

水上安全宣传、操作员培训等经费投入。

第七条 县（市、区）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对本行政区域内农

（自）用船舶安全管理和日常管理工作的领导，履行下列职责：

（一）建立健全农（自）用船舶安全管理责任制，并督促落实。

（二）组织开展农（自）用船舶安全检查和隐患排查治理，

定期分析农（自）用船舶安全形势，并将农（自）用船舶安全管

理纳入年度安全生产责任制考核。

（三）牵头组织开展农（自）用船舶之间安全事故的调查处

理工作。

（四）监督检查有关部门履行农（自）用船舶安全管理职责。

（五）协调解决农（自）用船舶安全工作中的重大问题。

第八条 应急管理、交通运输、农业农村等相关部门以及海

事管理机构、漓江风景名胜区管理机构应当按照各自职责，配合

县（市、区）人民政府做好农（自）用船舶安全管理工作，指导

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履行农（自）用船舶安全管理职责。

应急管理部门负责安全生产综合监督管理，指导同级政府有

关部门及下级政府农（自）用船舶的安全管理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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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运输部门依法查处所管辖通航水域的农（自）用船舶从

事营业性运输行为，并及时通报其所属县（市、区）人民政府。

农业农村部门负责依法查处农（自）用船舶非法从事渔业捕

捞行为，并及时通报其所属县（市、区）人民政府。

海事管理机构负责对所管辖通航水域实施水上交通安全监督管

理，对发现的农（自）用船舶违反水上交通秩序的行为，及时通报

其所属县（市、区）人民政府；指导开展农（自）用船舶之间的事

故调查工作，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内河交通安全管理条例》《中华

人民共和国内河交通事故调查处理规定》等法律法规，组织实施农

（自）用船舶与运输船舶之间水上交通事故的调查处理。

漓江风景名胜区管理机构依法查处所管辖水域的农（自）用

船舶载客游览行为，并及时通报其所属县（市、区）人民政府。

第九条 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负责本行政区域内农

（自）用船舶的日常安全管理，履行下列职责：

（一）明确负责农（自）用船舶安全管理的机构和人员，建

立船舶、船舶所有人、操作员档案和农（自）用船舶管理档案。

（二）负责建立健全本行政区域内农（自）用船舶安全管理

责任制，检查、指导和督促本行政区域内村（居）民委员会落实

农（自）用船舶安全管理责任制。

（三）定期开展农（自）用船舶摸查工作，对其进行测量和

标识船名，做好备案登记，并按规定建立完善相关台账。

（四）定期开展农（自）用船舶的安全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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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组织农（自）用船舶操作人员水上安全知识和操作技

能培训，对未经培训的农（自）用船舶操作人员，督促其及时参

加培训。

（六）开展现场检查，及时制止违规操作、从事水路运输经

营活动、操作人员和乘客不穿着救生衣、超用途使用、超限定人

数搭载、超限定区域航行等行为，配合有关部门进行查处。

第十条 村（居）民委员会协助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

对本行政区域内农（自）用船舶安全管理履行下列职责：

（一）落实农（自）用船舶安全管理的专（兼）职人员。

（二）建立健全农（自）用船舶安全管理责任制。

（三）开展现场检查，及时制止违规操作、从事水路运输经

营活动、操作人员和乘客不穿着救生衣、超用途使用、超限定人

数搭载、超限定区域航行等行为，并向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

处）报告，配合有关职能部门查处违法违规行为。

（四）在法定或者传统节假日、重大集会、集市、农忙等交

通高峰期，组织人员加强对农（自）用船舶的安全管理，及时排

查安全隐患。

第十一条 农（自）用船舶所有人对农（自）用船舶安全负

主体责任，对船舶建造质量负责，对船舶进行维护保养，确保船

舶处于良好技术状况；负责督促操作人员参加水上安全知识和技

能培训，不得将农（自）用船舶交给未经水上安全知识和技能培

训的人员操作，不得作为渡船使用；配合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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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处）、村（居）民委员会做好农（自）用船舶调查摸底、建立台

账和安全管理工作。

第三章 安全监督管理

第十二条 县（市、区）人民政府每年应当与所管辖的乡镇

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签订安全责任书，乡镇人民政府（街道

办事处）每年应当与所管辖的村（居）民委员会签订安全责任书，

村（居）民委员会应当与农（自）用船舶所有人签订安全责任书，

层层落实管理责任，完善县、乡、村、农（自）用船舶所有人四

级管理体系。

第十三条 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应当每年对辖区内

现有的农（自）用船舶进行调查摸底，根据河流、水库沿岸村（居）

民实际需求，经现场核对后，对其进行编号造册、登记存档，发

放船名牌，实行总量控制。

村（居）民确因农业生产、自用生活需要申请农（自）用船

舶的，当事人应当持有效身份证明、用途说明等材料向所在地村

（居）民委员会提出书面申请，填写《农（自）用船舶备案登记

表》，经所在地村（居）民委员会审核后报所在地乡镇人民政府（街

道办事处）核准。

第十四条 原则上，农（自）用船舶实行一户一船制，同一

艘农（自）用船舶最多可登记两名操作人员。乡镇人民政府（街

道办事处）应当定期开展农（自）用船舶安全技术状况评估，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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禁存在安全隐患的农（自）用船舶从事农业生产、日常生活交通

行为，督促农（自）用船舶所有人进行修理和报废。

第十五条 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应当加大安全宣传

力度，通过进村入户等多种方式，开展水上安全知识宣传教育，

加强农（自）用船舶操作技能、应急自救技能等方面知识的培训。

教育农（自）用船舶所有人以及操作员自觉遵守水上安全规定，

严防发生水上安全事故。

第四章 农（自）用船舶航行、停泊和作业

第十六条 农（自）用船舶应当经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

处）完成编号、登记和上牌，方可航行。

第十七条 农（自）用船舶船长不得超过 15米，其中农（自）

用排筏不得安装上架顶棚，机动船舶推进功率不得超过 20千瓦，

农（自）用船舶核载不得超过 3人（包括操作员和乘员），其中宽

度不足 1.2米的核载不得超过 2人（包括操作员和乘员）。

第十八条 农（自）用船舶航行过程中，必须谨慎驾驶、注

意避让，至少配备 1个船用救生圈，船上人员必须穿戴救生衣，

不得随意走动。严禁冒险航行、非法载客、非法从事营运活动。

禁止下列行为：

（一）超过核定乘员航行。

（二）未配齐救生器材航行。

（三）未配备合格信号灯光和声号设备夜间航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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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在核定的活动水域外航行。

（五）酒后驾驶。

（六）在洪水、大风、大雾、大雨等恶劣天气中航行。

（七）向水体倾倒垃圾以及有害物质。

（八）从事营业性运输、渔业捕捞、采挖河砂等其他法律法

规禁止的活动。

第十九条 农（自）用船舶应当选择安全水域停泊并加强汛

期安全管理，不得在渡口水域、桥区水域和饮用水源保护区范围

内停泊，防止污染水域和碰撞桥梁。在漓江风景名胜区范围内，

遵从有关部门规定，有序停泊。

第五章 法律责任

第二十条 农（自）用船舶从事营业性运输、渔业捕捞等活

动的，由有关部门依法处理。

第二十一条 负有农（自）用船舶管理职责的部门或者单位

及其工作人员未依法履行安全管理职责，导致农（自）用船舶发

生事故并造成严重后果或者恶劣社会影响的，依法追究有关人员

责任；情节严重涉嫌构成犯罪的，移送司法机关处理。

第二十二条 农（自）用船舶所有人、操作员不按规定使用

农（自）用船舶造成安全事故或者擅自排污造成水污染事故的，

依法追究法律责任；涉嫌构成犯罪的，移送司法机关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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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附则

第二十三条 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应当使用本办法

规定的文书式样，开展农（自）用船舶的备案登记和船名牌制作。

第二十四条 本办法由桂林海事局负责解释，自印发之日起

施行，有效期为 5年。原《桂林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桂林市农（自）

用船舶安全管理办法（试行）的通知》（市政规〔2020〕31号）

同时废止。

附件：1.农（自）用船舶备案登记表

2.农（自）用船舶名称及船名牌样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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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农（自）用船舶备案登记表

XX县（市、区）XX乡镇（街道办事处）XX村

序号 船（筏）名 长×宽（米）

动力类型

（人力、汽油

发动机等）

活动

区域
用途

救生衣

数量

救生圈

数量

船舶所有人姓名、

身份证号码、电话

操作人员姓名、

身份证号码、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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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农（自）用船舶名称及船名牌样式

一、船舶名称

统一使用“县（市、区）名+乡镇（街道）名+自+XXX，船

舶名称流水从 001开始”。

例如：阳朔县福利镇第一艘农（自）用船舶，命名为：阳朔

县福利自 001。

二、船名牌样式

规格为长 300毫米×宽 225毫米，颜色为白底红边红字，汉

字为规范简化字，字体为宋体。不方便安装船名牌的农（自）船

舶，可在船体醒目位置喷涂船名和限载情况。

阳朔县福利自 001

限载 3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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